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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濕地，是地球上各種生態系中生產力最高者之一。濕地範圍劃設係為維護濕地

生物多樣性，促進濕地生態保育及明智利用。但自2015年濕地保育法施行以來，濕
地劃設的範圍屢屢遭到當地民眾質疑及抗議，讓濕地保育工作受到極大的衝擊。為

探究濕地劃設的衝突問題以提出解決建議，本研究以台南地區之曾文溪口、四草、

七股鹽田及鹽水溪口等4處重要濕地為研究範圍，採用2016年公開說明會之民眾陳
情意見，應用利害關係人分析法，研析主要操作權力的利害關係人及權力運作的過

程，並透過衝突和互補性矩陣，分析關鍵利害關係人之間的衝突、互補或合作。再

從明智利用角度，進一步針對民眾陳情內容加以歸類及分析。研究結果顯示，民眾

陳抗的主要關鍵因素包括：濕地的認知、土地被日本強徵、擔心濕地劃設後權益受

損及阻礙地方發展等問題。因此，對於濕地的定義及類型、允許明智利用之行為、

土地使用項目及其他各項民眾合法的權益保障，皆須對民眾再加強說明及溝通。爭

議的關鍵問題說明目前民眾參與機制是不足的，建議於保育利用計畫中，增加「社

區參與平台計畫」，擴大當地民眾參與次數及層面，並適度採納當地民眾的意願。

本研究成果可供未來與民眾再溝通、修正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及審議之參考。

關鍵詞： 民眾抗爭、利害關係人分析法、明智利用、重要濕地、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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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llenges of Wetland Conservation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n Wetland Designation 

in Tainan
Perng-Sheng Chen*, Shyh-Jeng Chyi**

ABSTRACT

Wetland is home to the most productive ecosystems on earth. Wetland designation 
aims to maintain biodiversity, facilitate wetland ecosystem conservation, and promote the 
wise use of relevant wetland resources. However, since the Wetland Conservation Act was 
promulgated in 2015, frequent protests from the public against wetland designation pose 
a great challenge to wetland conservation. In an effort to obt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flicts arising from wetland designation, and thereby proposing suggestions and 
solutions, this study will focus on four wetlands in Tainan: Zengwun Estuary Wetland, 
Sichcao Wetlands, Cigu Salt Pan Wetland, and Yanshuei Estuary Wetland. This research 
adopts the stakeholder analysis methodology to analyze the public opinions collected at 
the 2016 public meeting to grasp the whole picture of the stakeholders and the underlying 
power manipulation, and the Contradiction Matrix and Complementarity Matrix to 
analyze conflicts, complementarity and cooperation among key stakeholders. Moreover, 
in regard to the wise use of relevant wetland resources, this study also categorizes and 
analyzes the public opinions for further discussion. The analysis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major factors accounting for the protests include: different awareness levels of the 
importance of wetland, historical traumas of arbitrary land expropriation under Japanese 
rule, and fear of infringement of the rights of the stakeholders, and hindrance to local 
development. In light of these concerns, improving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is suggested in regard to the following: the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wetlands, the criteria of wise resource use, land use projects,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for stakeholders. The key issue is lacking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adding 
“The platform project of community involvement”, expanding frequency and level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moderately adopting local people’s opin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are 
expected to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discussion with the public and the review and 
revision of the Wetland of Importance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Plan.

Key words: Conflict, Public protests, Stakeholder analysis, Wetlands of importance, 
Wise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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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濕地與海洋、森林，並稱全球3大生態系統，是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樣性的生態
景觀。濕地是地球上各種生態系中生產力最高者之一，每年產值接近世界生產總值

六成（Costanza et al., 1997, 2014）。
濕地具經濟生產、生物棲息、水質淨化、保水抑洪（Farber, 1987）、養分循

環、休閒娛樂與環境教育等多種功能，其豐富生態不但為重要生物基因庫，也是孕

育新物種的演化平台。另外，濕地的固碳及保護海岸功能，對氣候調節及災害減輕

亦有重要貢獻（Costanza et al., 2008）。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將濕地面積
納入臺灣永續發展指標項目之一（施文真，2008），由此可見濕地在環境永續上的
重要性。

就全球尺度而言，臺灣位居東亞鳥類遷徙路徑的關鍵驛站，因為臺灣濕地對鳥

類遷徙，提供重要的食物來源及安全棲息環境。2015年「濕地保育法」、「海岸管
理法」及「國土計畫法」相繼發布施行後，許多海岸濕地，逐漸從「農業區及工業

區開發」朝「濕地生態保育及明智利用」的方向轉移。這種轉移是因為愈來愈多人

認識了濕地的價值，惟在這樣的轉移過程中，亦遭遇各種的阻礙。

因為濕地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民眾普遍認為劃設濕地範圍等於是劃設「保護

區」，將造成土地使用上受限，若無妥善溝通，常變成難以處理的衝突事件（楊宏

志，2003；陳鵬升與齊士崢，2015）。例如，宜蘭五十二甲濕地私有地問題、新竹
新豐濕地漁業權問題、高雄茄萣濕地開路問題、台南七股鹽田濕地開發問題（附錄

一）等，皆發生民眾嚴重抗議事件。

因此，本文首先回顧國內外濕地劃定及臺南海岸濕地保育利用歷史，其次分析

民眾陳情內容與反對原因，再進一步應用利害關係人分析矩陣，探討主要利害關係

人相對重要性與影響力，釐清主要操作權力的利害關係人及權力運作過程，最後綜

合討論，以做為提出、協調替選方案與謀求解決之道的基礎。

二、相關文獻回顧

以下針對臺南海岸濕地保育利用歷史及國內外濕地劃設相關文獻進行回顧。

（一） 臺南海岸濕地保育利用的歷史
本研究將臺南海岸濕地依土地使用轉變的歷史進程，區分為以下6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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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帝國治理的自然原始時期（1894年前）

在距今1萬多年前，全球性冰河期結束，七股地區淹沒於海水之中，隨著曾文
溪與鹽水溪的大量沖積，海岸線逐漸向西延伸（臧振華等，2006）。距今3∼4千年
前，七股地區歷經台江及倒風內海形成。17世紀早期臺灣人口稀少，西部草澤平原
有大量的臺灣梅花鹿族群，居民過著自由農耕漁獵的原始生活。

自1624年荷據時期以來，八掌溪及曾文溪經歷次改道，南北擺幅達20及25公
里，海岸地形動態變遷相當顯著（石再添等，1995；張瑞津等，1997；陳翰霖，
1999）。因地形上的大幅變動，此時西南沿海大部分仍維持原始自然狀態。荷蘭統
治期間，每年輸出鹿皮約5至15萬張，對台南地區野生動物族群產生很大影響。
依據石再添（1980）西南沿海潟湖的研究，曾有長約16.5公里，寬約8公里的

記錄。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臺南園區進行的考古調查發現，在不同的文化層堆積

中，發現大量且豐富的海洋生態遺物（陳虹因，2015），說明這裡的濕地生態豐
富。

直至1823年南部出現大雨，大量泥沙灌入台江，快速淤積成為一塊非陸非海之
新生地，為西南沿海顯著的海積地區（石再添，1979），新生地後來被開闢為漁塭
及鹽田（石再添等，1993；張瑞津等，1996；張瑞津等，1998）。

2. 日治以鹽業利用為主的時期（1895～1945年）

1895∼1945年為日治時期。由於臺灣西南沿海地勢平緩，在冬季約有半年乾
旱，日照充足且風力強勁，適合曬鹽。1931年日本侵略中國，為戰備需要，對原
料鹽需求日趨殷切。於是，1935年特許臺灣製鹽株式會社在七股開闢工業鹽灘397
甲，1936年增闢4,500甲（何鳳嬌，2005）。1937年起臺灣製鹽株式會社與南日本
鹽業株式會社，分別藉助官勢與警察力量，在臺南布袋、七股、烏樹林徵購民地陸

續新闢7處鹽田，於本研究範圍內就佔了3處，日後也發生強徵土地是否發還的糾
紛。

此時期，臺灣西南沿海的濕地，除部分被興闢為海港外，其餘大部分皆開闢為

鹽田及魚塭，仍維持濕地的型態。人們利用濕地的特性，從事曬鹽及魚塭養殖的一

級產業型態，產品大多為日本的戰備需要。

3. 推動農漁業利用時期（1946～1970年）

戰後初期，臺灣物資缺乏，經濟蕭條。此時期首先發展農業，土地使用上實行

包括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及公地放領等一系列扶植農業的政策，但也埋下日後

鹽工對土地權益的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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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政府實行進口替代的政策，以農產品出口來換取外匯，進口工業機
器發展民生工業。1960年代開始推動海埔新生地，此時海岸濕地開發大多是作為農
田及魚塭，目的是為了增加退除役官兵的就業。如新竹海埔新生地314公頃、鰲鼓
農場約1,000公頃等，另外還有好美寮、七股、曾文等地區的魚塭。

4. 推動工業利用時期（1971～1993年）

近一百多年來台南七股沙洲潟海岸，在波浪侵蝕及沙源減少影響下，海岸線變

化相當劇烈，海側濱線的位置共往陸側後退260公尺（蕭立綸，2012），都市化及
工業區開發亦是海岸濕地消失的一個重要原因（Lee et al., 2006）。
此時期臺灣逐漸由農業轉為工業社會，工業區需求大增。在人定勝天的思維

下，1979年開發彰濱工業區3,643公頃。1990年開發雲林離島基礎式工業區約11,562
公頃，為臺灣目前最大工業區填海工程。另外，七股地區鹽田1990年報編為七股工
業區預定地。1993年開發案最後整合成「濱南工業區」。但開發計畫皆位於濕地，
與黑面琵鷺棲息地重疊，勢必會影響到濕地生態（方偉達，2014）。南部地區保育
團體組成反七輕反煉鋼廠自救會，與贊成開發者發生激烈衝突，最後因縣管土地未

獲縣府同意，影響陸域使用配置甚鉅，被區域計畫委員會退回。

5. 濕地保育萌芽時期（1994～2014年）

在無濕地專法前，豐富的濕地生態，皆由相關法令來保護濕地上的動植物。如

1986年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淡水河紅樹林自然保留區」；1994年依野生動物保
育法公告「臺南市四草野生動物保護區」、2002年公告「臺南市曾文溪口黑面琵
鷺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2006年依漁業法公告「彰化縣伸港螻蛄蝦繁殖保育
區」。

以上各保護（留）區，皆以保護濕地生物為主，如紅樹林、黑面琵鷺及螻蛄蝦

等，對於濕地上的水資源及土地使用方面管制較無著墨。因此，為加強保護濕地，

推動本土生物多樣性及其生存環境保護、保育及復育工作，1994年行政院國家永續
發展委員會生物多樣性分組，指定內政部劃設「國家重要濕地及珊瑚礁分布圖」。

本項行動計畫由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執行，辦理濕地初選、協調會、

縣市說明會及總評會等9場重要會議（陳鵬升與齊士崢，2014）。內政部營建署於
2007年12月19、20日召開「全國公園綠地會議」，進行第一批75處國家重要濕地的
授證。

經過數年的努力，「濕地保育法」於2015年2月2日施行。從此，濕地保育的種
子開始萌芽，實為臺灣濕地生態保育史上重大里程碑，也是面對更多挑戰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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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濕地明智利用時期（2015年以後）

「濕地保育法」施行後1年內，曾文溪口、四草、七股鹽田及鹽水溪口等4處重
要濕地陸續完成保育利用計畫書圖草案，2016年2月1日起開始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
會等法定程序（內政部，2016）。
迄今，鹽水溪口重要濕地已於2016年5月10日公告實施，四草重要濕地（國際

級）已於2018年3月16日公告實施，正式進入濕地明智利用時期。未來，將在濕地
生態承載範圍內，以兼容並蓄方式使用濕地資源，維持質及量於穩定狀態下，對其

生物資源、水資源與土地予以適時、適地、適量、適性之永續利用。

以上，是臺南海岸濕地從「自然原始」、「以鹽業利用為主」、「推動農漁

業」和「推動工業利用」、往「濕地生態保育及明智利用」的土地使用歷史演變過

程。

（二） 國內外濕地劃設面臨衝突及因應作法
濕地與海洋、森林，並稱全球3大生態系統，是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樣性的生態

景觀。儘管有各種國際協議和國家政策，但世界各地的濕地仍持續地消失或受到威

脅。在歐洲，50%的濕地已被轉化為城市和農田（Gumiero et al., 2013），填埋濕地
的開發應視為一種不可再生資源的利用（Swallow, 1994），這種土地利用變化造成
生態系統服務的全球損失，每年高達4.3-20.2兆美元（Costanza, 2014）。
濕地被開發，主要原因係不瞭解濕地的服務及價值（Turner et al., 2000），由

於濕地所提供的服務屬於公共財，所以濕地的價值不能直接從市場價格獲得，必

須使用顯示偏好或陳述偏好方法來估計（Hammitt et al., 2001; Woodward and Wui, 
2001）。城市濕地和海岸濕地比其他濕地更有價值，因城市濕地提供了休閒、
釣魚、水質淨化及防洪等功能，亦會增加鄰近房地產的價值（Mahan et al., 2000; 
Mitsch and Gosselink, 2000; Boyer and Polasky, 2004; Chaikumbung et al., 2016）。
在日本，若一塊土地因獨一無二的美麗景緻被指定為國家公園，不論土地所有

權是誰皆必須加以保護，此時公園管理機關必須作為利害關係人的協調者，釐清每

個利害關係人的作用和責任，朝向自然資源的永續管理。（Hiwasaki, 2005）
韓國可由社區發動來劃設濕地，依據由下而上的作法，可將各種使用衝突最小

化。在劃設的每個階段及之後的管理，皆需鼓勵地方社區積極參與，且政府對地方

所承諾的建設應予落實，才能達到保護的目標（Nam et al., 2010），因為保護目標
的落實，與社會、經濟及政治是息息相關的（Freudenberger et 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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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沿海居民，在利用濕地的過程中團結起來，包含年青人都積極參與培訓

和教育，他們開發低衝擊的經濟活動行為，包括濕地資源監測、生態旅遊和手工

藝，發展出一種新興的濕地保護倫理（Amezcua and Bellgraph, 2014）。
解決衝突的方法是鼓勵社區本身討論出容許或不容許那些使用，一旦在社區

討論達成協議，就會得到遵守（Kelleher, 1999; Davenport et al., 2010）。在討論
過程中，儘早讓利害關係人參與，並擴大參與層面，尤其是年青人應有更多的參

與機會，因為年青人教育程度愈高，環境意識也愈高（黃世明等，2006；許嘉恩
與洪立三，2015；Matthews et al., 1999, Cárcamo et al., 2007）。法國大西洋沿岸
濕地，就有類似的參與平台，作為自然資源管理政策的主要討論場所（Steyaert et 
al., 2007），讓更多包容性的土地使用決策納入計畫中（Jansujwicz and Calhoun, 
2010）。李光中等（2012）研究發現，結合公、私部門和社區等權益關係人的協同
治理模式，是推動自然地景保育重要策略。

以上各國的相關案例，皆提供吾人一個思考方向，結合當地社區積極投入，

增加各利害關係人互動及參與決策，可減少反對意見。透過使用各種資訊和替選

方案，亦可提高決策的品質（Edelenbos and Klijn, 2006）。2010年生物多樣性公約
第十屆大會訂定之「愛知目標」（Aichi Targets），其中一項即希望透過參與式規
劃，強化執行生物多樣性保育工作（李玲玲，2014），以期在社區參與的幫助下，
實現濕地保育的預期目標（Devabalane, 2015）。
為解決自然資源管理遇到的問題，許多研究提出以利害關係人分析法，來分析

對計畫的影響（Grimble and Wellard, 1997; Reed et al., 2009），並幫助研究者在解
決衝突過程中，同時考慮效率、公平和永續性（Grimble, 1998）。濕地劃設可能牽
涉的利害關係人，在考慮不同時空尺度下，可能包括各級政府、民意代表、當地居

民、所有權人、承租人、過去和現在的使用人、管理人、及環保團體等類型。

臺南海岸地區（台17以西）多為魚塭分布，長期以來肩負著漁業生產功能，且
有台江國家公園及鹽田文化的分布，不僅可進行漁業生產、又有濕地保育及觀光遊

憩功能，所以應從沿海管理和土地利用角度，分析海平面上升和氣候變化對沿海濕

地的影響，建立永續整體政策方向（許耿銘等，2016；Mokrech, 2015）。
因此，在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規劃及未來執行階段，均應納入土地永續利用

的考量，由環境永續性的觀點決定最適土地使用，保護環境資源以應長期之需（黃

書禮，2002），並落實保育利用計畫於明智利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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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區域與方法

（一） 研究區域
自La Touche於1895年在南臺灣記錄到2隻琵鷺以來，有很長時間未受到應有的

重視，直至1990年亞洲水鳥調查，才證實為瀕危鳥類。本研究以黑面琵鷺的重要棲
地為研究範圍（圖1），包括台南地區之2處國際級（曾文溪口及四草）、2處國家
級（七股鹽田及鹽水溪口）重要濕地，面積合計約7,702公頃。
本研究區域位於臺南海岸，其海岸濕地保育利用的歷史，經歷台江內海自然原

始時期、曬鹽的鹽業利用時期、養殖的漁業利用時期、填海造陸的工業利用等時

期，因濕地保育法施行逐漸轉為濕地保育萌芽時期。因研究區域內保育利用計畫相

繼公告，而進入濕地明智利用時期。

圖1　研究範圍示意圖

（二） 研究方法
本文應用利害關係人分析矩陣，探討主要利害關係人相對重要性與影響力，釐

清主要操作權力利害關係人及權力運作過程，以下為利害關係人分析法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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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害關係人的理論發展

Freeman（1984）在其管理策略重要著作《Strategic Management: A Stakeholder 
Approach》一書中，定義利害關係人為「任何能夠影響組織目標實現，或是可能在
組織向目標推進的過程中受到影響的團體或個人」。（引自徐韶良，2004）

Backoff and Nutt（1987）利用各利害關係人的立場，是支持或反對以及他們在
計畫中的重要性（也可區分為主要關係人與次要關係人）等2項指標，設計了一套
利害關係人分析矩陣（如圖2），將各利害關係人分為：倡導者（advocates）、敵
對的（antagonistic）、低優先性的（low priority）及不確定的（problematic）等4種
類型。（Backoff & Nutt, 1987）

不確定的

Problematic

低優先性的

Low priority

敵對的

Antagonistic

倡導者

Advocates

利害關係人重要性
重要

支持

反對

資料來源：引自徐韶良（2004）

圖2　公共管理利害關係人分析矩陣示意圖

2. 利害關係人分析的目的

利害關係人分析，是透過比較不同層級利害關係人之觀點與利益，來瞭解環境

保護與發展之問題及其間之作用，其目的是希望對自然資源有更好的計畫與政策。

另外，對政府部門而言，利害關係人分析有2個特別的目的（Grimble and Wellard, 
1997）：（1）增進政策與計畫的選擇、效率、效能與評估。謹慎考量不同政策間
潛在之取捨（trade off），與不同利害關係人間之衝突，可避免意外事件之發生，
增進執行成功的可能性，且對結果之評估有助益。（2）增進計畫或政策，在分配
上、社會上與政治上影響之評估。

另外，在改進與政策上，有2個主要的效益：首先，可藉由考量不同利害關係
人對自然資源支配的衝突與利益，提早建立利益的共同性與互補性，或合作與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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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的可能性，來增進政策與計畫的效益。其次，藉由評估不同利害關係人之個別

興趣，可清楚考量不同政策目標間的取捨與優先權（特別是在環境、經濟與公平

之間），及強調政策與計畫的分布與社會的影響。因此，利害關係人分析可用於

（Grimble and Chan, 1995）：計畫或政策的事前評估、計畫或政策的事後評估、自
然資源經營的一般研究、瞭解保育與退化等問題、解決資源的衝突與合作經營等。

3. 利害關係人分析法在自然資源管理的應用

利害關係人分析在自然資源管理及保護區規劃的應用上，目前主要有ODA 
（Overseas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模式及NRI（Natural Resources Institute）
兩種模式。ODA模式著重務實的建立共識，及可行計畫的操作，利於評估利害關
係人適當的合作關係與風險。NRI模式主要用於瞭解複雜的狀況，預測未來可能情
況，分析利害關係人的興趣、衝突及目標間的妥協等，利於評估利害關係人興趣與

衝突。ODA及NRI模式分析步驟如表1。

表1　ODA與NRI模式分析步驟一覽表
步驟 ODA模式 NRI模式

1 列出所有利害關係人。 確認分析主要目的。

2 找出利害關係人的關注與問題定位之
關聯性。

瞭解系統與系統中之決策者。

3 評估各利害關係人之影響性或權力。 指認出主要利害關係人。

4 評估各利害關係人之重要性，或如何
滿足其需求。

調查各利害關係人之關係、特性與情況。

5 整合影響與重要性於矩陣圖中。
確定利害關係人間之型式、內容與相
互關係。

6 指認利害關係人合作的風險與假定。 經營利害關係人與衝突。

7 決定那一個利害關係人應該與如何參
與計畫行動的整個過程。

從相關會議的協商或專家團體分析與決
議，評估各層面所需管理措施的選擇。

資料來源：Grimble and Wellard（1997）

本研究綜合ODA及NRI模式分析步驟，首先針對民眾陳情內容與反對原因予以
分類及分析，以瞭解問題定位。其次，指認出各關鍵利害關係人。接著應用利害關

係人分析矩陣，探討主要利害關係人相對重要性與影響力，釐清主要操作權力的利

害關係人及權力運作過程。最後，針對利害關係人的特定問題及對應有權責的政府

部門提出建議，以做為後續協調替選方案與謀求解決之道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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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利害關係人分析常用的分析矩陣及工具

（1） 主要的利害關係人分析：透過蒐集相關陳情資料，彙整出主要的利害關係人，
可以瞭解各主要關鍵利害關係人，進一步研析主要操作權力的利害關係人及權

力運作的過程，作為未來替選方案協調的基礎。

（2） 衝突 /互補矩陣：該矩陣描繪關鍵利害關係人之間的衝突、互補或合作，對那
些利害關係人可以採取協力合作是有幫助的。

（3） 重要性 /影響力矩陣：該矩陣用來安排關鍵利害關係人的相對重要性與影響力，
協助計畫去決定誰應該被涵括在規劃會議、誰該被諮詢、及誰提供資訊。

四、民眾陳情內容分析

有關臺南地區濕地劃設之民眾陳情內容，大致可歸納為4類（附錄二），以下
就民眾各類陳情內容予以分析，並進行深入探討，再提出初步建議。

（一） 第 I類：濕地認知問題
民眾陳情內容中提到魚塭、廢鹽灘、臺南大學七股校區西校區等，皆非屬濕

地，不應劃入濕地範圍。濕地保育法第4條對濕地有清楚的定義，魚塭或廢鹽灘屬
於人為的水域，是符合濕地的定義。

臺南大學七股校區西校區，當初環評結論要求需採低密度開發，以降低對區內

動植物之自然生態產生衝擊。因遷校案已延宕12年，教育部於2017年8月行文要求
校方明確決議是否遷校，經校方召開公聽會及校務會議後決定「不遷校」，並願意

將土地歸還給臺南市政府。當初臺南市政府撥用這塊校地前，是許多附近民眾承租

來養殖虱目魚、文蛤或蝦子的魚塭，如果不設校，民眾也許又可以再次承租。

關於濕地認知問題的爭議，本研究建議：（1）濕地定義建議依濕地保育法來
認定。（2）具爭議的土地，如臺南大學七股校區西校區，建議不納入保育利用計
畫範圍內，以避開爭議。（3）加強規劃內容的民眾參與及溝通。

（二） 第 II類：土地被日本強徵問題
二次大戰時，日本國內對原料鹽的需求日趨殷切。1935年特許臺灣製鹽株式會

社在七股開闢工業鹽灘397甲，1936年又增闢4,500甲，1937年起臺灣製鹽株式會社
與南日本鹽業株式會社分別藉助官勢與警察力量，在臺灣西南沿海七股等地徵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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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後因戰事影響資金困難，未能照原先計畫修築製鹽場，致徵用的民有地未照原

先收買土地之約定，改由毫無關係之修建包工或他人承租養魚（何鳳嬌，2005）。
戰後這些鹽灘經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專賣局接收，但日治時期被低價強買鹽

田、魚塭地之原土地所有人，紛紛向公署陳情發還或補償被強制買收之魚塭用地，

甚至願以原來價錢買回被南日本鹽業會社收買之土地。

臺灣省政府對於這類公地土地權利之糾紛，乃提交臺灣省土地權利審查會議審

查。該會議決處理辦法有2項：（1）徵收手續未完備者，由土地所在地之臺南縣政
府會同臺鹽公司依法清理；（2）徵收手續完備者，概不發還。
所謂徵收手續已經完備者，係指戰後政府認為日治時期，不管是強制徵收或是

強制買收，只要日本官方有發出金錢，就算是完成徵收買賣，土地就屬於日產，由

政府接收。但臺灣人則因處於戰爭緊張氣氛下，迫於官警出面收購鹽田、魚塭地，

因此不得不蓋章承讓，此即民眾抗爭之緣由。

由於這類情事件頗多，內政部於2000年5月30日以台（89）內中地字第8909607
號函直轄市、縣（市）政府，以「民眾陳情發還日據時期被日本政府強制徵收未

給價土地之處理原則」來處理此類案件，依照下列原則來辦理（內政部地政司，

2000）：
（1） 陳情發還之土地，應請貴府先行查明，如確有已登記之產權憑證，及當時證明

文件，且客觀上合理顯示確係日據時期被日本政府強制徵收未給價者，應請檢

附相關文件函送本部，俾會商有關機關，並專案陳報行政院核准後，辦理發還。

（2） 陳情發還之土地，如經貴府查明日據時期之土地登記簿原記載為私人所有，嗣
以「賣買」、「寄附」或「買收」等原因移轉登記與日本政府，而無前述第（1）
點情事，縱當事人主張對價不合理或未領對價者；或土地於臺灣光復前仍登記

為私人所有，而於臺灣光復後，因逾總登記期限未申請登記，依土地法第 57
條規定登記為國有者；或無日據時期任何產權憑證，縱陳情人主張該土地為其

祖先世代開墾者等，因不符合發還條件，應請貴府詳實敘明理由函復陳情人。

關於土地被日本強徵問題的爭議，具有複雜的歷史因素，本研究建議：（1）具
資格民眾可檢附必要證明文件，逕向臺南市政府申請發還土地。（2）未來若有發還
的土地位於重要濕範圍內，建議剔除濕地範圍內的私有土地，以維護私有地權益。

（三） 第 III類：擔心濕地劃設後權益受損問題
有關權益問題分為4項，分述及討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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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II-1.東魚塭養殖權益

東魚塭位於曾文溪口重要濕地範圍內，與黑面琵鷺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範圍

部分重疊。東魚塭的土地所有權人為臺南市政府，於2010年底由農業局辦理第1次
放租，租約6年，承租人約計72人，當時租約要求漁民必須維持友善黑面琵鷺覓食
環境的「淺坪式養殖」，如果違反可以終止租約隨時收回。

第2次放租自2015年12月15日起租期3年，為營造更適合黑面琵鷺棲息的環境，
本次使用用途規定：「以淺坪式養殖，期間不可使用禁藥且不影響黑面琵鷺覓食環

境之養殖方式為主。」期望營造雙贏。（臺南市政府農業局，2016）
東魚塭承租人原本擔心劃設為濕地後，可能會影響到其承租及養殖權益。但依

濕地保育法第21條第1項規定：「重要濕地範圍內之土地得為農業、漁業、鹽業及
建物等從來之現況使用。」所以，並不影響承租人承租及養殖的權益。

關於東魚塭養殖權益問題的爭議，因濕地的劃設並不影響東魚塭承租人生計

及養殖權益問題，因此本研究建議：（1）一切依與臺南市政府農業局訂立之租賃
契約內容執行。（2）加強向民眾說明允許明智利用項目，東魚塭養殖權益未受影
響。

2. III-2.土地放領權益

鹽水溪口重要濕地大部分為國有土地，管理機關為國有財產署。由於部分魚塭

及旱田的租約係採「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所以承租人最希望依該條例第17條之
規定，於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可以獲得終止租約當期之公告土地現

值，減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三分之一的補償，而且該項權利還可以合法繼承。因

此，承租人擔心劃設為濕地後，影響原有的土地承租及放領權益，而引發抗爭。

行政院為平衡1976年9月24日以前已承租而未及承領公有土地承租人之權益，
於1994年間核定「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有條件開放公地之放領，於第8點
規定：「公有土地以不放領為原則，但在1976年以前，已有租賃關係之非都市化地
區公有宜農、牧山坡地⋯，得視實際狀況按公告土地現值依規定辦理放領」，並

核定國有耕地放領實施辦法，以為執行依據。但行政院基於國土保安及復育政策

考量，於2007年9月6日核示公有平地耕地不再辦理放領。（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014）
關於土地放領權益問題的爭議，本研究建議：（1）若重要濕地內之土地，係於

1976年9月24日以前已承租而未及承領者，尚有機會承領。（2）未來若有發還的土地
位於重要濕範圍內，建議將濕地範圍內的私有土地全部剔除，以維護私有地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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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II-3.廢鹽灘鹽工子弟權益

1953年實施「耕者有其田」土地放領政策，對鹽民亦產生影響，有人主張由日
本政府手中接收鹽田的臺鹽，應對鹽民實施「曬者有其田」。但鹽為專賣制度，臺

灣製鹽總廠提出鹽田與農田不同，鹽民與農民也不可混為一談（蔡炅樵，2005）。
1959年由當時財政部核定：（A）凡從事製鹽工作之工人定名為「鹽工」，鹽

工之眷屬，稱為「鹽工眷屬」，鹽工及其眷屬，總稱為「鹽工及其眷屬」，不再稱

「鹽民」。（B）鹽田改名為「鹽灘」，全面稱為「鹽場」，場內分「區」，區內
分「灘」。

當時政府經由「定名」方式，將鹽民與鹽田從三七五減租及公地放領的範疇中

抽離出來，切斷民與田的關係，鹽工便無法適用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讓臺灣所有鹽

民喪失土地權力（蔡文彬，2004），這對當時的鹽民來說也許是不太公平的。
1995年底，臺南七股、北門及布袋鹽場的鹽工，組成「嘉南離業鹽工權益促進

會」，不斷向臺鹽抗爭、陳情，要求彌補當年損失，而臺鹽在民營化的最後一刻，

透過立法委員在行政程序上的解套，終於在2004年提撥7億元，以每甲19萬元發放
鹽田廢曬補償金，由離業的老鹽工領取（蕭俊興，2008）。
關於這段大約60年廢鹽灘鹽工子弟權益問題的爭議，本研究建議：離業老鹽工

們領取了鹽田廢曬補償金，也許不多，但也彌補了當年的部分損失。

4. III-4.私有土地之使用權益

曾文溪口等4處重要濕地面積約7,702公頃，其中私有地約3.6公頃，所有權人包
括一般民眾及嘉南農田水利會。土地皆位於鹽水溪河道中，目前無法建築使用，但

在不危害公共安全的情況下，可依水利法第78條申請種植植物、圍築魚塭及插、吊
蚵等使用。未來如果河川改道，或政府投資施工，直接或間接產生之浮覆地，原土

地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得於公告劃出河川區域後，向地政機關申請回復所有權。

關於私有土地之使用權益問題的爭議，本研究建議：（1）位於河道內之私有
地，仍可依水利法第78條申請種植植物、圍築魚塭及插、吊蚵等使用。（2）建議
檢討範圍，並將濕地範圍內的私有土地全部剔除。（3）若無法剔除，建議依法徵
收。

（四） 第 IV類：擔心阻礙地方發展問題
七股地區於1993年曾提出七輕與大煉鋼廠、1994年濱南工業區、2003年七股國

際機場、2007年七股科技工業區等開發計畫。計畫大部分都無法成功開發，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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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股科技工業區」於2016年4月20日經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同意開發。
利害關係人陳○來議員於2016年3月7日濕地劃設公聽會中，提出七股當地的發

展，可參考日本「淡路島夢舞台」、韓國「新萬金」或加拿大溫哥華「2020世界最
綠城市」等計畫。但這種人定勝天的「成長意識型態」可能造成濕地的進一步損失

（蕭新煌等，2015；Hong et al., 2010），也可能造成世代不正義。
因此，為保護濕地同時兼顧地方發展，本研究建議：（1）檢視上位計畫的指

導方向，找尋將軍區或七股區適當地點，進行必要的投資與建設，換取濕地的劃

設。（2）進行全面生態資源調查，結合滯洪功能，考量生態旅遊及環境教育必要
設施，進行鹽灘棲地復育，營造生物多樣性的棲息環境。（3）由於面積過大，建

議先選一小塊土地進行模擬，若成效良好再因地制宜逐漸擴大至全區。

五、利害關係人分析

（一） 利害關係人指認
綜合各抗爭事件及民眾陳情內容分析，政府部門之利害關係人有內政部、財政

部、臺南市政府等及其所屬單位，包括臺鹽公司（前財政部鹽務總局），因源於

「歷史發展」遺留的問題，可能需臺鹽公司協助釐清（圖3）。

圖3　利害關係人指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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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部門除環保團體（地球公民基金會、濕地保護聯盟、台南市野鳥學會及高

雄市野鳥學會等）對濕地劃設及管理表示樂觀其成外，其餘大多持保留態度。其中

七股將軍守護鄉土聯盟，是最反對濕地劃設的利害關係人，該聯盟串聯里長、社區

居民及東漁塭承租人共同表達訴求。東漁塭承租人關心可否繼續承租？生態旅遊業

者想知道可帶來那些商機？李聖宮總幹事關心濕地劃設後能否繼續捕撈鰻苗等。

（二） 利害關係人重要性矩陣分析
透過利害關係人「關注程度」及「目前或潛在影響」兩項指標，整理出利害

關係人重要性矩陣分析（圖4）。第一類利害關係人多為在地部門，如東漁塭承租
戶、生態旅遊業者及私有地地主，濕地劃設將對其產生一定程度影響，未來如能加

強「培力」過程，將影響支持濕地劃設的可能性。

第二類利害關係人在濕地劃設上具重要的關鍵角色，其意見大多能充分表達，

未來政府部門能否與環保團體及七股將軍守護鄉土聯盟形成緊密的夥伴關係，在於

各方能否達成政策間之取捨（trade off），同時考量濕地保育及在地發展。
第三類利害關係人為非直接相關的團體，雖農田水利會採配合的態度，仍應主

動追蹤聯繫尋求支持，並妥善告知結果。第四類屬於次要利害關係人，對當地居民

可保持有限的追蹤聯繫，如定期辦理社區參與平台，並適度進行教育宣導。

圖4　利害關係人重要性矩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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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利害關係人之間的衝突和互補性矩陣分析
以前項重要性矩陣分析結果為基礎，透過歷次相關會議紀錄及民眾陳情意見分

析，就各利害關係人的交叉關係，分析整理出彼此間的衝突和互補性，並簡化為

「利益衝突」、「互補性」及「合作行動」等3項來表達，希望知已知彼，做為行
政部門推動濕地保育工作之重要參考依據。

由衝突和互補性矩陣分析得知（表2）：各政府部門需依法行政，執行的單位與
環保體團之間，因理念相近較具互補性，且合作行動，共同促成重要濕地的保育。

私有地主之土地位於鹽水溪河道中，他們同意濕地劃設，但也非常希望政府徵

收，因土地無法建築使用，僅能申請種植植物、圍築魚塭及插、吊蚵等使用。

政府部門與民間部門（如七股將軍守護鄉土聯盟、鄰近社區居民、東漁塭承租

戶等）有利益衝突，他們比較希望透過開發讓漁村得以發展，而保育利用計畫希望

結合當地生態資源特色，發展生態遊遊。其實這二個目的應該可以相結合，各方應

坐下來討論，並取得社區民眾的共識。

表2　各利害關係人之間的衝突和互補性矩陣

利害

關係人

內政部
（城鄉發展

分署）

臺南市 
政府 

（農業局及

環保局）

財政部
（國有 

財產署）

臺鹽公司 
（前臺灣製

鹽總廠）

環團

NGOs

七股將軍 
守護鄉土 
聯盟

私有 
地主

（私人＋農田

水利會）

居民、 
東漁塭 
承租人

生態 
旅遊 
業者

內政部
（城鄉發展分署）

－

臺南市政府 
（農業局及環保局）

∪□ －

財政部
（國有財產署）

∪□ ∪□ －

臺鹽公司 
（前臺灣製鹽總廠）

∪□ ∪□ ∪□ －

環保體團NGOs ∪□ ∪□ ∪□ ∪□ －

七股將軍守護 
鄉土聯盟

╳ ╳ ╳ ╳ ╳ －

私有地主
（私人＋農田水利會）

╳□ ╳□ ∪□ □ －

居民、東漁塭 
承租人

╳ ╳□ ╳ ╳ ╳ □ －

生態旅遊業者 ∪□ ∪□ ∪□ ∪□ ╳ －

註：╳表示利益衝突；∪表示互補性；□表示合作行動；空白表示低度相關或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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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利害關係人綜合分析及建議
由先前民眾陳情內容分析得知，利害關係人的特定問題有4大類，面對這些特

定問題的挑戰應由誰出面處理？如何處理？本研究依各特定問題及對應有權責的政

府部門，整理分析如表3。
第I類濕地認知問題，建議應由濕地主管機關，包括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

分署）及臺南市政府（農業局）來加強宣導。

第II類土地被日本強徵問題，雖然臺鹽公司已於1995年改制為公司，2002年辦
理土地及固定資產轉減資，將土地移交國有財產署，但因其前身為前臺灣製鹽株式

會社、前財政部鹽務總局臺灣製鹽總廠，是當時徵收土地及接收日產的單位，仍有

責任出面釐清並說明土地的爭議問題。

表3　利害關係人的特定問題及對應有權責的政府部門

對應

有權責的

政府部門

利害關係人的特定問題

第I類
濕地認知

問題

第II類
土地被

日本強徵

問題

第III類：擔心權益受損問題
第IV類
阻礙地方

發展問題

III-1
東魚塭

養殖

權益

III-2
土地放領

權益

III-3
廢鹽灘

鹽工子弟

權益

III-4
私有地

使用

權益

內政部營建署
（城鄉發展分署）

● ▲

內政部地政司
（公地行政科）

●

財政部

國有財產署
● ● ▲

臺南市政府

農業局
● ● ▲

臺南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 ●

臺南市政府

地政局
▲ ▲ ▲

經濟部水利署

第六河川局
●

臺鹽公司
（前財政部鹽務總局 
臺灣製鹽總廠，前臺灣
製鹽株式會社）

◎ ◎

註：●表示目前有直接責任；▲表示目前有間接責任；◎表示因歷史因素有直接或間接責任。



陳鵬升、齊士崢：臺灣濕地保育面臨之挑戰—以台南地區濕地劃設為例

47

第III類是擔心權益受損問題，分為4項加以說明。第1項為東魚塭養殖權益，主
要由臺南市政府農業局之契約來保障養殖權益。第2項為土地放領權益，需由內政
部地政司（公地行政科）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清楚說明當前政策，並透過臺南市政

府地政局，進行耕地三七五減租之租佃爭議及不動產糾紛調處。第3項為廢鹽灘鹽
工子弟權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及臺鹽公司，可清楚說明該事件的歷史脈絡及解決

過程。第4項為私有地使用權益，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需說明為何遲遲沒有辦理
徵收，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及地政局說明既有法定權益。

第IV類是阻礙地方發展問題，當前正值內政部營建署及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擬定國土計畫重要時刻，保育與開發如何兼籌並顧，正是說明台南海岸地區規劃方

向的重要契機。

六、結論與建議

臺南海岸濕地依土地使用轉變，經歷了自然原始時期、鹽業及農漁業利用時

期、工業利用時期、濕地保育萌芽時期，迄今已進入濕地明智利用時期。逐漸由人

定勝天的高密度、高價值的土地利用規劃，轉變為低密度及生態保育利用，這樣的

改變，或許是臺灣未來回應氣候變遷及面對國土規劃議題時的轉變契機。

轉變過程遭遇許多抗爭事件，除當地歷史因素外，有一部分是肇因於國內的濕

地範圍劃設過於倉促，在尚未完全掌握濕地生態與周邊社會、經濟、土地利用等資

料之前，就公告濕地範圍。可能因為該原因，埋下許多濕地衝突的導火線。

本文應用利害關係人分析矩陣，探討主要利害關係人相對重要性與影響力，藉

由考量不同利害關係人對自然資源支配的衝突與利益，提早建立利益的共同性與互

補性，或合作與妥協的可能性，來增進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的效益。釐清主要操

作權力的利害關係人及權力運作過程後，接續最重要的就是以真誠的態度取得信

任，進行溝通協調及政策的取捨，以促進衝突的解決。利害關係人分析顯示，七股

將軍守護鄉土聯盟是衝突事件的關鍵利害關係人，未來政府部門能否與該聯盟形成

夥伴關係，兼籌並顧濕地保育與在地發展，在於能否達成政策間之共識。建議在相

關會議及諮詢上，應加強與該聯盟溝通協調。

民眾陳情內容歸納出爭議關鍵包括：濕地的認知、土地被日本強徵、擔心濕地

劃設後權益受損及阻礙地方發展等問題，本研究對上述問題皆提出解決建議。面對

濕地保育未來之挑戰，本研究亦針對利害關係人的特定問題及對應有權責的政府部

門提出建議，作為後續協調替選方案與謀求解決之道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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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的關鍵問題說明了目前民眾參與機制是不足的，除修法增進民眾參與機制

外，於現行體制下建議於保育利用計畫之財務與實施計畫中，增加「社區參與平

台計畫」，並由內政部編列適當經費執行。未來，本研究區內的4處重要濕地皆委
任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在地經營管理，除法定階段的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外，以該平

台擴大當地民眾參與次數及層面，尤其是年輕人的參與，並適度採納當地民眾的意

願，成為實現自然資源管理決策的一個重要過程，對濕地的明智利用將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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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曾文、四草、七股鹽田及鹽水溪口重要濕地發展大事紀

日期 抗爭事件摘要

2016.02.23

七股將軍守護鄉土聯盟發起人陳○來議員表示，2015年2月公告七股鹽
田濕地時，並未在當地辦說明會，許多漁民生計大受影響，不希望劃
設濕地限制地方發展，應以韓國新萬金和日本淡路島開發案為師，將
濕地往休閒旅遊開發，帶動地方發展。

2016.02.24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在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召開說明會，上千
漁民到場抗爭，爆發嚴重推擠衝突，說明會被迫暫緩。

2016.03.07

陳○來議員於七股區公所召開「對行政院將七股鹽田及曾文溪口劃設
為濕地，臺南市政府因應研討會」。主旨為反對強制改編鄉土為濕
地，限縮人民生存權，阻礙七股、將軍及北門區的整體發展。結論之
一請臺南市6位立法委員函請中央部會1個月內到地方舉辦公聽會。

2016.03.27
市議員陳○來、盧○福、郭○華向市議會臨時會連署提案，反對在本
案地點劃設濕地，並建請市府向內政部反映修改濕地保育法，即刻停
止違法濕地之審查。

2016.03.30

七股將軍守護鄉土聯盟成員至市議會陳情並遞交陳情書，議會做成決
議，請市府要求內政部即刻停止七股鹽田與曾文溪口濕地之審查。部
分民眾在中午12時30分重回市府，群情激憤，與警方爆發激烈的推擠
衝突。從議會趕回來接見的顏純左說，市府絕對顧及居民生計，未來
與內政部開會、協調時會要求整個過程透明化。

2016.04.12 陳○來等9原告向內政部提確認「104年1月28日公告曾文溪口等42處國
際級及國家級重要濕地範圍」行政處分無效。

2016.05.18

市議會工務委員會18日召開「營建署違反濕地保育法審查程序卻不停
止其審查作業之因應研討會」，陳○來、蔡○蘭等多位議員一致要求
市府硬起來，五位市籍立法委員也應出面，共同維護市民權益力抗中
央。

2016.05.19
交通部觀光局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在會勘將軍漁港北航道旁
道路附近的水池時，有漁民因禁止捕撈問題火爆抗議，七股站主任吳
○青遭攻擊受傷。

2016.06.01

濕地保育法公告實施後，七股鹽田等地被劃為國家級重要濕地，市議
員陳○來總質詢，批評政府要劃濕地，完全未跟地方居民溝通，導致
地價跌，漁撈動輒被罰，嚴重影響居民的權益。質詢結束，主席詢問
是否要市長說明回應，陳○來則拒絕。

2016.06.04

市議員蔡蘇○金質詢關切七股鹽田劃入濕地，是否影響漁民權益與生
活；市長賴清德強調濕地劃設不會影響漁民生計，民代帶頭抗議並刻
意散布不實言論，也不給說明機會，「實在是莫名其妙」，他並連說2
次「過份」，顯得頗為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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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抗爭事件摘要

2016.06.17

針對七股列濕地引發地方反彈，議員陳○來17日質詢歸咎市長賴清德
「對土地沒有感情」、「對人民不關心」。市長賴清德回應，少數政
治人物引用錯誤訊息做動員，擴大渲染，認為濕地法會帶來滅村，這
是危言聳聽的做法。他希望政治人物，包括市府、民代，關心漁民是
應該的，但不該用錯誤訊息來動員，造成漁民恐慌。

2016.06.23
台南市議會工務委員會開會審查水利局等單位提出的墊付案，由於議
員陳○來因近來抗爭七股、將軍等地劃設濕地案，其中，二仁溪下游
濕地保育行動計畫案無端遭波及，全案遭保留。

2016.07.12
營建署在12日召開重要濕地審議小組審議「曾文溪口重要濕地保育利
用計畫」，七股將軍守護鄉土聯盟發動500位民眾北上陳情抗議，也到
行政院遞交請願書。

2016.08.08 陳○來等9原告堤起行政訴訟。

2016.08.19
市議員陳○來提案，指臺南市轄區計有10,315公頃土地被內政部營建署
以違法程序逕行劃設濕地，請市府作評估，並於105年第2次定期會提
出專案報告。案經建設委員會19日議案後，決議移請大會討論。

2016.11.0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開庭，原告主張將軍、七股劃設濕地，明顯影響多
數居民就該地域經濟利用之權利，法官請陳○來等9原告再補充居民在
將軍、七股之權利證明。
但因濕地內之土地皆為公有地，原告迄今仍無法提出。

2017.08.02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105年度訴字第1115號），原告之訴駁回。原
告提起上訴。

2018.11.20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107年度判字第662號），上訴駁回。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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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陳情內容摘要表

重要
濕地

陳情人 陳情內容摘要
陳情
類別

曾文
溪口

（國際級）

˙ 東魚塭
代表黃
○庭

˙ 臺南市
議員陳
○來

˙ 七股、
將軍守
護鄉土
聯盟

˙ 東魚塭全為臺南市政府土地，於2010年承租給養
殖戶百多人，皆養殖漁業，並非濕地。並且該地
為祖先開墾，目前承租人繼承漁業，不得剝削漁
民的權益。

I、III

˙ 1991年前該筆土地由當地漁民從事漁業養殖，
2001年臺南縣政府強制驅離原墾者已造成傷害。
政府將土地編為文教用地，也通過環境影響評
估，不是濕地，既然不設校應還地於民。

I

˙ 東魚塭是市府土地從事養殖漁業，何來濕地？ I
˙ 臺南大學環評已通過，何來濕地？ I

四草
（國際級）

˙ 臺南市
政府環
保局

˙ 安南區城西段1027-1地號（約7.41公頃）為城西4
期衛生掩埋廠預定用地，並已於2015年通過環境
影響評估，請剔除濕地範圍。

IV

七股
鹽田

（國家級）

˙ 平沙里
里長吳
○樑等5
人

˙ 中寮里
里長許
○田

˙ 頂山里
里長陳
○德

˙ 長沙里
里長陳
○泰等4
人

˙ 臺南市
議員陳
○來

˙ 鹽埕里
里長李
○教

˙ 七股鹽田為日治時代徵收原墾民之土地，臺鹽放
棄曬鹽事業，鹽灘與鹽田之判定會剝奪鹽工之權
益。

II

˙ 廢鹽灘非人工或自然濕地，以閘門管制水的出
入，該土地鹽分重，草木不生非濕地。編為濕地
影響原墾民權益及地方整體發展。

I、III
IV

˙ 扇形鹽田遺址，是港區重要腹地，編為濕地阻礙
將軍漁港及青山漁港全區發展。

IV

˙ （一般八）涵蓋七股鹽場、鹽山遊憩區、鹽業博
物館、雲嘉南國家風景區，為七股區旅遊中心，
編列濕地將影響區域發展。

IV

˙ （生復一）與（一般五、一般六及一般七）皆有
連結性，對未來發展影響甚鉅。此地是廢鹽灘，
草木不生，不宜作為生態復育區。

IV

˙ （環教二）是日治時期徵收原墾民土地，不宜編
列為環教用地，而影響原墾民留給子孫未來永續
發展。

II

˙ 潟湖廣大區域已列為濕地，應將廢鹽灘留給子孫
後代發展空間。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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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濕地

陳情人 陳情內容摘要
陳情
類別

˙ 馬沙溝
社區發
展協會
理事長
謝○川

˙ 青鯤鯓
社區發
展協會
理事長
周○東

˙ 七股、
將軍守
護鄉土
聯盟聯
合聲明

˙ 七股、將軍的廢鹽灘，涵蓋2區9里（三吉、鯤
鯓、鯤溟、西寮、頂山、鹽埕、龍山、三股、十
份里），是日治時代強徵七股、將軍祖先開墾的
土地，開發為曬鹽用地，2002年臺南縣政府與臺
鹽實業公司放棄曬鹽，留下的廢鹽灘，鄉民懷抱
希望，盼望為下一代永續發展。

II、IV

˙ 曬鹽用地並非人工濕地或自然濕地，廢鹽灘都能
以水閘門管制進出水，土地鹽分高草木不生，非
濕地法第4條定義之濕地？不得無理強制編列為濕
地，阻礙七股將軍未來發展，人民將發出怒火！

I、IV

˙ 台17以西的七股、將軍土地，2003年已列為雲嘉
南濱海國家風景區範圍，何況台江國家公園及雲
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進駐七股7年來，七股人口減
少1,738人，將軍人口減少1,535人的悲哀，想要力
爭上游的七股、將軍卻向下沉淪。

IV

˙ 土生土長的鹽工子弟與漁民，了解先賢開墾的過
程，那份情感寄託在子孫的未來，我們不會再沉
默，期待能喚起政府的良知！

III

鹽水
溪口

（國家級）

˙ 出席說
明會民
眾

˙ 鹽水溪口私有地至今未徵收，未來劃設濕地後如
建築無法修繕興建，損及當地居住權利。

III

˙ 劃設濕地限制地方發展。 IV
˙ 本地有發展觀光條例、國家公園法、濕地保育法
及國土計畫法等法令，才造成今日在地不安定，
不如放手讓在地自發性發展。

IV

˙ 劃成濕地後土地無法放領，無法供作建築使用，
即人都不能住這裡，這叫老百姓如何生存。

III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陳情案及說明會紀錄。

註：I：濕地認知問題。II：土地被日本強徵。III：擔心權益受損。IV：阻礙地方發展。




